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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的一天， 待业在

家的赵某在网上看到可以兼职赚

“快钱” 的广告， 便按照要求添加

对方联系方式。 上家告知他， 只要

到指定地点取个包裹并放到另一个

指定地点， 就可以赚钱， 而且路费

全部报销。

“我问过上家包裹里是什么，

但是对方不告诉我， 还让我不要去

打开包裹。”

“这样神神秘秘的， 我觉得这

个包裹肯定有问题， 因为正常的包

裹不会让我去取过来放到公厕里，

而且正常的工作也不会有那么高的

工资。” 赵某到案后交代。

然而， 在明知包裹可能与违法

犯罪有关的情况下， 赵某为了赚快

钱， 仍然按照上家指示， 将自己从

网约车、 货拉拉快车上分别取到的

两个快递包裹转移到上家指定的一

个公共厕所内。

经查， 上述两个包裹中， 分别

装有上游犯罪被害人钱某、 孙某被

他人诈骗的钱款共计现金 6.2 万

元。 赵某通过“代取包裹” 获利

1300 余元。

案发后， 赵某主动退赔上游犯

罪被害人 1000 元并退缴违法所得

130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赵某

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 其行

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同时， 法院认为， 赵某在共同犯罪

中起次要作用， 是从犯， 具有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积极退缴

违法所得、 认罪认罚等从宽、 从轻

情节。

最终，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

告人赵某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 元。

代取包裹看似小事， 但背后可

能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 甚至

可能获刑 。 而且 ， 代刷流水 、 代

收验证码 、 代买黄金珠宝等高薪

“兼职 ” ， 都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

对此 ， 该案主审法官陈德锋作出

如下分析：

● “代取” 包裹， 可能构成

犯罪

随着 “断卡行动 ” 的不断深

入， 大家对于自己的银行卡、 电话

卡不能出租、 出借已经形成普遍认

知 ， 但是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制

裁、 切断资金追查链条， 也在不断

变换 “洗钱” 方式， 如让被害人将

大额现金通过网约车或者同城配的

方式送往跑腿者所在地， 由跑腿者

代取包裹后送到指定地点。 该行为

虽不同于常见的刷脸 、 取现等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 但是行

为人明知自己代取的包裹是他人的

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 可能构成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 警惕 “高薪代取包裹” 背

后的陷阱

面对 “高薪代取包裹” “轻松

赚钱” 等说辞， 特别是报酬远超正

常市场价的跑腿费用的， 要保持警

惕。

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 如

果报酬过高 ， 取件要求也不合常

理 ， 比如要求在特定时间取件 ，

或者禁止询问包裹内容或是送到

指定垃圾桶 、 公共厕所偏僻地点

等 ， 大概率是陷阱 ， 应该果断拒

绝。

● 拒收 “不明包裹”

广大网约车、 跑腿、 快递行业

从业人员在接单时以及兼职人员在

代取包裹时， 要核对好物流信息、

寄件人身份 ， 若包裹存在密封严

实 、 寄件人信息模糊等情况 ， 应

保持警觉 ， 必要时拒绝接单 、 代

收 。 若发现包裹内有可疑物品 ，

如大量现金 、 黄金 、 粉末等 ， 应

当立即报警 ， 同时 ， 可以通过录

音、 拍照、 聊天记录截图等方式留

存证据。

法官在此提醒， 大家一定要时

刻保持警惕， 切勿因一时贪念或者

疏忽， 让自己成为电信网络犯罪的

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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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徐丹阳 李宣霏

网购下单前查看“评论”，

成为消费者了解产品的必备

功课，部分不法商家抓住这一

心理，组织“水军”对商品刷单

刷量，使评论区沦为虚假宣传

营销地……

近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通过买卖两侧平台组

织“刷单”“刷量”“刷好评”的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涉案商城公司运营的某商城是

一家大型跨境电商平台， 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 并开放文字、 图片或视

频评论以及星级评价， 供其他消费

者查看。 该商城的运营规则明确规

定， 卖家不得影响消费者的评分、

篡改排名， 也不得以向买家提供补

偿、 奖励等方式影响其评论真实

性。

被告是一家信息科技公司， 该

公司实际控制的 WS 网、 P 网和

ER 网都是为刷单、 刷好评而设立

的环环相扣的关联网站， 覆盖连接

买卖两侧平台， 卖家可通过上述网

站发布刷单任务， 买家在通过资质

审核并完成刷单任务后， 即可获得

佣金。

商城公司认为， 被告信息科技

公司的行为导致商城的商品评论、

评级机制的准确性被淡化， 影响平

台展示商品销量及评论的客观性、

全面性和中立性， 导致其他消费者

难以从中获得商品的真实评价， 构

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

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

此起诉至虹口法院， 要求赔偿经济

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 500 万元

并登报消除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信息科技公

司属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二条规定的经营者， 其与涉案商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信息科技公司

以“推广商品信息” 为基础， 通过

WS 网、 P 网及 ER 网组织虚假交

易， 提供帮助他人实现虚增商品销

量、 虚假商品评论的业务， 足以影

响消费者的判断， 已破坏市场竞争

秩序， 且对涉案商城公司合法权益

及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造成损害， 构

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

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综

合考虑 WS 网宣传信息、 P 网套餐

收费项目及标准、 相关平台运营时

间， 结合某商城的影响力、 某商城

商品评论功能的影响力、 不正当竞

争行为表现形式及持续时间等情

节， 酌情判决信息科技公司向该商

城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

支合计 100 万元并登报消除影响。

判决后， 双方提出上诉。 二审

法院经审理，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法院认为， 经营者之间是否存

在竞争关系， 并不取决于经营者之

间是否属于同业者， 应关注该经营

者的行为是否具有损害其他经营者

经营利益的可能性、 是否会基于其行

为而获得现实或潜在的经营利益。

本案中， 商城公司与信息科技公

司虽非同业者， 但二者经营行为通过

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连接， 因此认定某

商城公司与信息科技公司存在竞争关

系。 其中， “刷单炒信” 指商家以扩

大消费群体为目的， 通过虚增交易、

添加虚假评论从而形成虚假宣传内容

的竞争手段。 因此， “刷单炒信” 行

为所形成的虚假交易数据与评价信

息， 本质上属于对商品销售状况及用

户评价的虚假描述， 具有明显的误导

性， 应属 “虚假的商业宣传”， 这种

行为具有可责性。

商品评论不仅是为买家、 卖家提

供信息的窗口， 也是某商城在业界拥

有良好声誉、 口碑及关注度的主要因

素。 信息科技公司有偿为卖家提供筛

选买家服务及添加虚假商品评论、 虚

增交易量的服务， 客观上造成了某商

城商品评论和销售数量失真， 有损某

商城的市场信誉， 也扰乱了某商城的

商品评价体系、 某商城内部各商家的

竞争关系及商家参考商品评论后对商

品升级改造的可行性， 已然对某商城

公司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同时， 该服

务也导致他人销售商品在某商城中呈

现的评论与消费者的真实评价、 真实

想法不完全吻合， 足以起到帮助其他

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的效果， 影响消

费者的判断。

当前， 平台商品评价中的虚假信

息泛滥， 大量的消费者在精心编织的

“口碑”中迷失，诚信的商家在投机取

巧的“榜单”中沦陷，电商平台也在刷

单好评中失去了公众的信赖， 对其长

久经营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法院依法

惩处损害公共利益、影响行业秩序、破

坏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以阻止“劣币

驱逐良币”的市场乱象，净化网络购物

环境， 维护消费者和诚信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守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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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周静 记者 徐荔

帮忙“代取包裹” 就能赚取高额报酬？ 当心， 你可能

沦为电信网络犯罪的工具人！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快递包

裹转移犯罪资金的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 明知包裹有猫

腻的赵某为了所谓的高额报酬铤而走险， 最终为自己的行

为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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